審計機關辦理鄉鎮縣轄市財務審計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五年六月四日審計部令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九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審計部令修正發布第三條、第四條及第六條條文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審計法第七條、監察院組織法第四條第一項及審計部組織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審計機關辦理鄉、鎮、縣轄市【以下簡稱鄉（鎮、市）】財務審計，依本辦法之規定；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

第　三　條　　各縣之鄉（鎮、市）財務審計，由各縣該管審計室辦理；縣未設審計室者，由審計部所指定兼辦該縣財務審計之審計室辦理。

第　四　條　　審計機關辦理鄉（鎮、市）財務審計，其辦理事項如左：

一、關於所管機關、基金已核定之分配預算或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與各項支付法案等之查核登記事項。
二、關於所管機關、基金會計報告之審核與其財務收支及庫款收支之查核事項。
三、關於所管機關、基金財務效能之考核、財務責任之核定、財政上不法或不忠於職務之行為及其他專案之調查事項。
四、關於所管機關賦稅捐費收入之查定、徵收、劃解及納庫之查核事項。
五、關於所管機關、基金公款補助團體或私人之應行審計事項。
六、關於所管機關、基金會計制度及有關內部審核規章之會商事項。
七、關於所管機關、基金採購之規劃、設計、招標、履約、驗收及其他相關作業之隨時稽察事項。
八、關於所管機關、基金之現金、票據、證券及其他一切財物管理運用之查核事項。
九、關於所管機關、基金之現金、票據、證券、財物或其他資產之遺失、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及財物報廢之查核事項。
十、關於所管機關、基金已屆保管年限之會計憑證、簿籍、報表等銷毀或移交保管案件之核復事項。
、關於所管機關、基金接受上級政府、機關補助或委辦經費之查核事項。
前項所稱所管機關，係指鄉（鎮、市）民代表會與鄉（鎮、市）公所及其所屬機關。

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五款、第八款及第十一款規定事項，以抽查方式行之。
第　五　條　　審計機關辦理鄉（鎮、市）財務審計，應列入年度施政（工作）計畫，陳報核定實施。
第　六　條　　審計機關辦理鄉（鎮、市）財務審計，應通知所管機關、基金依左列規定辦理：

一、機關、基金應將年度法定預算連同工作計畫與已核定之分配預算，營業或事業計畫、分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於核定後，即檢送該管審計機關。
二、機關、基金應依照會計法及會計制度之規定，編製會計報告（免附原始憑證），依限送該管審計機關審核。
三、機關、基金採購之執行情形及各相關機關之監督考核情形，審計機關得通知其提供有關資料；遇有疑問，各該機關、基金並應為詳實之答復。機關、基金向政府採購主管機關提報巨額採購之使用情形及其效益分析與該主管機關派員查核及對已完成之重大採購事件所作效益評估等資料，應送該管審計機關。
四、機關、基金會計制度及有關內部審核規章，應會商該管審計機關後始得核定施行，變更時亦同；其有另行訂定業務檢核或績效考核辦法者，應通知該管審計機關。
五、機關、基金之現金、票據、證券、財物或其他資產之遺失、毀損或因其他意外事故，而致損失及財物報廢，應檢同有關證件，報該管審計機關審核。
六、機關、基金已屆保管年限之會計憑證、簿籍、報表等銷毀或移交保管案件，應經該管審計機關同意。
第　七　條　　審計機關辦理鄉（鎮、市）財務審計，不為決算之審定及決算審核報告之編製。

第　八　條　　本辦法施行日期，另以命令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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